失业保险金申领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1、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，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；

2、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；

3、已办理失业登记，并有求职要求的。
申领失业保险金需提供以下手续：
1、 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凭证/提供分解表；

2、 劳动用工合同；

3、 职工入职简历；

4、 失业保险减员（停保）登记表；

5、 单位离职证明；
6、 个人免冠相片1寸5张；
7、 个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簿首页与个人页复印件；
8、 失业保险金申领登记表、失业人员求职登记表、一次性告知书（可至人力资源大厦2楼5号窗口失业保险处填写或者自行到石狮人才网www.sshr.net下载）

9、 在石狮本地签领还需提供个人农商银行卡复印件1张，要转移至户口所在地签领则任何银行卡都可以。
备注：自解除劳动合同十五日内，需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等有关材料用于备案。
咨询电话：0595-88781025
